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伊犁州直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自治州直属各县市人民政府，自治州人民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州直属各企事业单位，都拉塔口岸管委会：

《伊犁州直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已经自治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年5月6日
伊犁州直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依据《关于印发全区交通运输领域自治区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政办发〔2019〕110号）和《关于修编〈全区交通运输领域自治区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部分内容的通知》（新政办发〔2025〕45

号），结合伊犁州直交通运输工作实际，制定以下方案。

一、目标任务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科学合理划分交通运输领域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与现代财政制度相匹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划分模式，根据工作实际，划分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交通六个方面的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二、主要内容

（一）自治州本级财政事权

1.公路。（1）农村公路。自治州本级承担本辖区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2）运输管理。自治州本级承担本辖区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2.水路。自治州本级承担本辖区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3.邮政。（1）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和快递服务末端基础设施。自治州本级承担本辖区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和快递服务末端政策落实、监督评价等具体执行事项的实施。（2）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自治州本级承担本辖区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政策落实、监督评价等具体执行事项的实施。上述邮政领域事项由自治州本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二）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财政事权

1.公路。（1）国道。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的按照特许经营模式组织实施的国道项目建设等相应职责和具体组织实施。（2）省道。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自治区公路五年规划中确定的辖区内省道项目建设（不含征地拆迁费）等相应职责和具体组织实施。上述公路领域事项中除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出资以外的其余资金，由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2.铁路。（1）地方铁路公益性运输。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具体执行事项由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实施或委托中央企业实施。（2）其他铁路建设事项。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铁路沿线（红线外）环境污染治理和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治工作（除国家铁路、国家铁路运输企业实际管理合资铁路外）。上述铁路领域事项中除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出资以外的其余资金，由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3.民航。自治州本级（含自治州企业）与各县市共同承担运输机场相关职责，根据自治区运输机场建设规划，承担建设、运营、机场公安等具体执行事项，自治州本级（含自治州企业）与各县市共同承担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出资以外的支出责任。

4.邮政。（1）邮政业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管。自治州本级（含中央驻伊企业）与各县市共同承担邮政业安全中心及寄递渠道安全管理和监管的具体实施。（2）其他邮政公共服务。自治州本级（含中央驻伊企业）与各县市共同承担其他邮政公共服务的政策落实、监督评价等具体执行事项的实施。上述邮政领域事项中除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出资以外的其余资金，由自治州本级（含中央驻伊企业）与各县市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5.综合交通。（1）运输结构调整。自治州本级承担州直运输结构调整方案制定、监督评价等职责，具体执行事项由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实施。（2）综合交通应急保障。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国家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军民融合和国防交通动员能力建设与管理、国家特殊重点物资运输保障等职责。（3）综合交通行业管理信息化。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建设维护、管理、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上述综合交通领域事项中除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出资以外的其余资金，由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三）各县市财政事权

1.公路。（1）国道。各县市承担具有城镇过境属性的国道项目建设等相应职责和具体组织实施，并承担除国家、自治区、自治州本级补助资金以外的支出责任。（2）农村公路。各县市承担农村公路专项规划、政策执行、计划编制、监督评价职责，负责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和应急处置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3）国道省道征地拆迁。各县市承担本辖区国道、省道项目建设的征地拆迁职责和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4）对规划为国道、省道的农村公路、地方道路等路线，在建设改造前，仍由原主体进行养护、管理、运营等，路线编号不变。因城市规划和发展需要，将国道和省道按照城市道路养护、管理的，由各县市人民政府提请自治州人民政府研究，报请自治区交通主管部门审定后，移交各县市市政等相关部门负责养护、管理。对国道、省道建设改造后，形成的未利用路段，按照地方道路移交所在县市负责养护、管理。（5）道路运输站场。各县市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6）道路应急管理。各县市承担道路应急管理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上述公路领域事项由各县市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2.水路。各县市承担本辖区专项规划职责，并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和支出责任。

3.铁路。铁路专用线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等具体事项由各县市实施，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4.民航。各县市承担通用机场建设、维护、运营和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等通用航空作业项目具体执行事项的实施（中央、自治区、自治州本级及所属企事业单位所有的通用机场除外），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5.邮政。（1）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和快递服务末端基础设施。各县市承担本辖区内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和快递分拨中心、智能快件箱（信包箱）、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县市、乡镇、村（社区）三级邮政快递物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及保障机制等相应职责。（2）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各县市承担本辖区内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的具体实施。上述邮政领域事项由各县市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6.综合交通。各县市承担一般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等职责，承担建设、维护（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此外，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交通领域履职能力建设，主要包括相关领域履行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职责所开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问题研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成果转化以及重大专项工作，政策法规、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制定；行业监管、工程质量监督、船舶检验；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事项。自治州本级履职能力建设由自治州本级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各县市履职能力建设由各县市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本方案未列明事项，参照相关规定及工作要求另行研究明确后，依规执行。
三、工作要求

（一）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资金保障。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配合，履行好提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按规定做好年度预算安排和投资计划，切实落实支出责任。对属于县市财政事权的，原则上由各县市通过自有财力安排。各县市在履行财政事权、落实支出责任期间，自治州本级可综合考虑不同时期发展目标和各县市财力水平，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二）统筹推进改革，促进规范运行。根据国家、自治区交通运输领域改革进度和各项改革措施出台情况，适时健全完善、动态调整自治州本级与各县市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形成良性互动、协同推进的局面。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结合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调整，理顺职责分工，积极推动完善相关法规、规章的配套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协调配合机制，实现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规范化。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抄送：自治州党委办公厅、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州纪委监委机关，州邮政管理局，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伊宁管理分公司，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


